乐工审办〔2013〕1号

乐山市总工会经审办2013年经审工作要点
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、乐山高新区工会、峨眉山—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、市级系统工会、市属基层工会、市总联系点工会：
2013年，全市工会经审工作总体要求是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，进一步完善经审监督机制，加大审查审计力度，提高审查审计质量，促进经审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工会全局工作。

一、认真贯彻《中国工会审计条例》

认真学习贯彻《中国工会审计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全面把握《条例》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。结合实际制定贯彻意见，对贯彻《条例》和进一步加强经审工作做出部署，切实落实《条例》的各项规定，全面推进经审工作上水平。

二、扎实推进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

进一步推进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，按照规范化建设标准和考核办法的要求，强化经审组织建设、制度建设和审查审计方面的工作，推动各级经审组织健全工作机构、落实工作人员、完善工作制度、规范审计程序、公开审计结果、创新工作方式，增强审查审计监督实效，更有效地推进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。做好对基层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工作的督促指导和考核工作。

三、强化审查审计监督

1.以经费预算执行情况和财务状况审查审计监督为主线，加强对本级和下一级工会预算编制、预算管理、预算执行以及财务状况的审查审计监督。重点是预算安排是否科学合理、突出重点；预算执行是否严谨有效；预算调整是否符合规定；财务状况是否良好，核算是否真实；内控制度是否健全，执行是否有力等。特别要加大对重大支出项目的决策、审批和支付使用情况的审查审计力度。

2.坚持对专项资金的审查审计监督，重点是专项资金是否专款专用和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，是否手续完备和核算清晰准确，防止专项资金被截留、挪用和挤占。

3.大力推进基建工程项目和资产经营效益的审查审计监督，强化对工程项目的全过程审查审计监督，做好对工会资产的管理、使用、处置和收益、事业收入、合同签订和执行情况的审查审计工作，提高资产经营效益。

4.加强对工会经费计拨的审查审计，确保地税代征、财政代扣工会经费及时足额入库。 

四、加强经审干部队伍建设

切实加强经审干部队伍建设，积极做好经审人员的学习培训工作，努力提升经审干部的业务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。要按照《条例》规定和全总、省总的要求，积极建立以经审组织为主体、经审干部为主力、特邀审计员和社会审计力量为补充、国家审计为指导的经审工作格局，不断推进经审工作新发展。组织基层经审工作人员参加有关业务培训和学习考察。

五、主要审计项目及相关工作

1.组织开展对市总本级2012年度经费预算执行情况（决算）的审计工作。在审计的基础上召开经审全委会，对市总本级2012年度财务决算和资产管理情况、2013年度经费预算和2013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审查。 

2.组织开展对市总资产办2012年度“两险”收支情况和市劳动人民文化宫2012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。 

3.组织开展对10个单位2012年度工会经费收支和财务管理情况的审计。具体为：市中区、五通桥区、沙湾区、金口河区、井研县、夹江县总工会等六个区县总工会和川投峨铁公司工会、东方电气集团东风电机有限公司工会、峨眉山-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、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等四个市属基层工会。

4.开展专项资金检查和工会经费解缴的专项检查。完成市总交办的专项审计和其他临时性审计。

5.及时召开市总经审会全委会，按规定组织经审委员列席市总全委会，承办省总经审工作片区会。
乐山市总工会经审办
2013年2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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